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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絡
方
式
如
有
異
動 

即
時
通
知
保

險
公
司 

維
護
保
單
權
益

	

金
管
會
提
醒
保
戶
，
留
存
於
保
險
公
司
之

地
址
、
電
話
號
碼
、
電
子
郵
件
信
箱
等
聯
絡

方
式
如
有
異
動
，
請
記
得
即
時
通
知
保
險
公

司
，
如
未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，
則
保
險
公
司
相

關
催
告
或
通
知
仍
將
依
原
留
存
之
聯
絡
方
式

寄
送
，
保
戶
恐
將
因
未
能
即
時
接
獲
，
致
影

響
自
身
權
益
。

	
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六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
「
人

壽
保
險
之
保
險
費
到
期
未
交
付
者
，
除
契
約

另
有
訂
定
外
，
經
催
告
到
達
後
屆
三
十
日
仍

不
交
付
時
，
保
險
契
約
之
效
力
停
止
。
」
按

人
壽
保
險
單
示
範
條
款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規

定
，
保
險
公
司
就
派
員
收
費
之
年
繳
或
半
年

繳
，
或
約
定
以
金
融
機
構
轉
帳
或
其
他
方
式

交
付
分
期
保
險
費
之
保
險
契
約
負
催
告
義

務
。
實
務
上
，
基
於
服
務
客
戶
，
壽
險
公
司

通
常
會
在
保
費
應
繳
日
前
先
通
知
保
戶
，
若

屆
時
保
戶
未
繳
交
保
費
，
且
未
事
先
聲
明
同

意
以
保
單
價
值
準
備
金
墊
繳
保
費
（
或
保
單

價
值
準
備
金
不
足
墊
繳
保
費
）
者
，
保
險
公

司
對
於
未
按
時
交
付
分
期
保
險
費
之
保
戶
，

將
依
契
約
約
定
寄
發
催
告
信
函
，
經
催
告
到

達
後
屆
三
○
日
仍
不
交
付
時
，
保
險
契
約
之

效
力
停
止
。
故
保
戶
若
有
變
更
收
費
地
址
而

未
及
時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，
保
險
公
司
因
而
無

法
寄
達
繳
費
通
知
或
催
告
，
恐
將
導
致
保
單

停
效
而
衍
生
爭
議
或
損
及
保
戶
權
益
。

	

另
受
益
人
之
聯
絡
方
式
如
有
變
更
，
亦
應
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，
以
避
免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
後
，
保
險
公
司
因
無
法
聯
絡
到
受
益
人
，
而

影
響
後
續
保
險
金
之
理
賠
作
業
。

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目
前
保
戶
變
更
地
址
、
電

話
號
碼
或
電
子
郵
件
信
箱
，
除
了
以
書
面
向

保
險
公
司
提
出
外
，
保
險
公
司
如
有
提
供
網

路
保
險
服
務
或
行
動
保
全
服
務
者
，
也
可
以

到
保
險
公
司
網
站
上
或
透
過
業
務
員
、
服
務

人
員
提
供
的
平
板
電
腦
、
手
機
、
筆
記
型
電

腦
及
個
人
電
腦
等
電
子
設
備
，
通
過
相
關
身

分
驗
證
作
業
後
，
直
接
於
網
站
上
或
電
子
設

備
上
提
出
變
更
申
請
。
再
者
，
目
前
已
有

十
八
家
保
險
公
司
加
入
「
保
全
聯
盟
鏈
」
，

要
保
人
只
需
於
任
一
家
參
與
之
保
險
公
司
提

出
地
址
、
電
話
號
碼
或
電
子
郵
件
信
箱
的
變

更
申
請
，
並
同
意
由
該
公
司
透
過
中
華
民
國

人
壽
保
險
商
業
同
業
公
會
建
置
之
平
台
，

即
可
通
報
其
他
參
與
的
業
者
啟
動
保
全
變

更
受
理
，
以
簡
化
申
請
流
程
、
縮
短
保
全

服
務
申
請
準
備
時
間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該

公
會
網
頁
（h

ttp
://w

w
w

.lia
-ro

c
.o

rg
.tw

/

in
s
u
ra

n
c
e
c
h
a
in

/e
m

d
.h

tm
l

）
查
詢
，
保

戶
可
多
加
利
用
。

投
保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
	

為
保
障
居
家
財
產
安
全
，
審
視
自
身
需
求

投
保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事
，
金
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對
於
住
宅
發
生
火
災
、
爆
炸

等
事
故
所
致
財
產
損
失
或
依
法
應
對
第
三
人

負
賠
償
責
任
，
均
可
透
過
投
保
住
宅
火
災
保

險
移
轉
風
險
，
另
自
二
○
二
○
年
起
，
住
宅

火
災
保
險
已
新
增
住
宅
颱
風
及
洪
水
災
害
補

償
，
以
及
增
加
住
宅
火
災
額
外
費
用
補
償
之

保
障
範
圍
，
以
提
供
民
眾
更
完
善
之
住
宅
保

險
保
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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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管
會
也
特
別
呼
籲
，
民
眾
在
投
保
及
申

請
理
賠
時
，
注
意
以
下
事
項
，
以
確
保
自
身

權
益
：

   

一
、 

保
險
金
額
與
承
保
範
圍
：
由
於
保

險
金
額
將
直
接
影
響
理
賠
金
額
之
高
低
，
且

部
分
危
險
事
故
需
事
前
特
別
約
定
方
可
納
入

承
保
範
圍
，
因
此
消
費
者
在
投
保
前
，
應
預

先
瞭
解
投
保
保
險
金
額
是
否
足
夠
，
並
審
視

契
約
條
款
所
定
承
保
範
圍
、
不
保
之
危
險
事

故
及
動
產
等
內
容
，
以
避
免
未
來
申
請
理
賠

時
衍
生
不
必
要
的
金
融
消
費
爭
議
。

	

二
、 

使
用
性
質
變
更
：
由
於
「
住
宅
火

災
保
險
」
所
保
障
建
築
物
之
使
用
性
質
種
類

為
「
住
宅
」
，
若
民
眾
之
住
宅
有
營
業
行
為
，

投
保
前
應
向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說
明
保
險
標
的

物
之
使
用
情
形
。
倘
投
保
後
有
使
用
性
質
之

變
更
，
亦
應
主
動
向
保
險
公
司
說
明
，
若
非

屬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之
承
保
範
圍
，
即
應
投
保

商
業
火
災
保
險
，
以
確
保
自
身
權
益
。

	

三
、 

額
外
費
用
之
賠
償
：
火
災
發
生
後
，

通
常
需
進
行
清
理
程
序
，
且
往
往
需
耗
費

一
段
時
間
進
行
修
復
工
作
而
暫
時
無
法
居

住
，
危
險
事
故
發
生
後
所
支
出
之
「
清
除
費

用
」
、
「
金
融
信
用
卡
及
證
件
重
置
費
用
」
、

「
臨
時
住
宿
費
用
」
、
「
租
屋
仲
介
費
用
」
、

「
搬
遷
費
用
」
及
「
生
活
不
便
補
助
金
」
等

也
在
理
賠
範
圍
內
，
保
戶
可
提
出
相
關
理
賠

申
請
。

	

四
、 

住
宅
颱
風
洪
水
災
害
補
償
之
保
險

保
障
：
颱
風
洪
水
發
生
後
，
如
建
築
物
之
淹

水
高
度
已
達
五
○
公
分
，
符
合
「
水
災
災
害

救
助
種
類
及
標
準
」
之
住
戶
淹
水
救
助
時
，

民
眾
即
可
檢
附
理
賠
申
請
書
向
保
險
公
司
申

請
理
賠
，
無
須
另
檢
附
損
失
清
單
，
經
保
險

公
司
查
證
屬
實
者
，
保
險
公
司
將
依
各
區
賠

償
限
額
予
以
賠
付
。

  

金
管
會
進
一
步
提
醒
民
眾
，
辦
理
房
屋
貸

款
時
，
如
果
有
授
權
銀
行
代
理
投
保
住
宅
火
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，
應
檢
視
保
險
單
內
容

是
否
符
合
需
求
，
以
保
障
自
身
權
益
。

  

多
數
借
款
人
向
銀
行
辦
理
房
屋
貸
款
時
，

會
同
時
與
銀
行
在
授
信
契
約
約
定
，
在
借
款

人
怠
於
投
保
時
，
授
權
銀
行
代
為
辦
理
投
保

住
宅
火
災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，
因
住
宅
火
災

及
地
震
基
本
保
險
之
保
險
期
間
為
一
年
期
，

到
期
前
需
再
辦
理
續
保
，
而
不
同
保
險
公
司

之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費
率
不
盡
相
同
，
金
管
會

呼
籲
，
民
眾
在
收
到
保
險
單
時
，
應
再
予
確

認
保
險
商
品
、
保
障
內
容
、
保
險
金
額
及
保

險
費
等
是
否
有
異
動
及
符
合
需
求
，
如
果
有

相
關
疑
義
，
可
向
銀
行
或
保
險
公
司
洽
詢
。

為
小
朋
友
規
劃
保
險
應
注
意
事
項

	

金
管
會
提
醒
爸
爸
媽
媽
們
在
忙
碌
於
職
場

及
家
庭
之
餘
，
別
忘
了
定
期
檢
視
小
朋
友
保

險
保
障
缺
口
，
特
別
是
剛
出
生
的
小
寶
寶
，

記
得
給
他
們
更
完
善
的
照
顧
。

 

金
管
會
並
提
醒
家
長
們
現
行
保
險
商
品
相

當
多
元
，
目
前
市
場
上
亦
有
推
出
供
已
懷
孕

的
婦
女
或
剛
出
生
之
嬰
兒(

○
~

三
歲)

投

保
之
婦
嬰
險
及
醫
療
保
險
，
除
提
供
母
親
本

身
之
保
障
內
容
外
，
對
於
該
次
懷
胎
的
胎

兒
，
依
保
單
設
計
之
不
同
，
亦
提
供
出
生
嬰

兒
先
天
性
重
大
疾
病
或
早
產
兒
醫
療
等
相
關

醫
療
保
險
金
給
付
項
目
。
另
外
，
伴
隨
兒
童

成
長
及
求
學
過
程(

三~

二
十
二
歲)

所
需

準
備
之
養
育
及
教
育
費
用
，
可
透
過
投
保
具

有
生
存
給
付
之
人
壽
保
險
或
年
金
保
險
商
品

提
供
保
障
，
而
為
保
障
兒
童
生
命
安
全
，
依

保
險
法
第
一○

七
條
及
第
一
三
五
條
規
定
，

未
滿
十
五
歲
的
被
保
險
人
身
故
，
僅
能
給
付

喪
葬
費
用
保
險
金
，
且
最
高
以
遺
產
及
贈
與

稅
法
第
十
七
條
有
關
遺
產
稅
喪
葬
費
扣
除
額

之
一
半
為
上
限(

目
前
是
六
一
．
五
萬
元)

；

另
青
少
年
常
因
意
外
傷
害
或
疾
病
造
成
之
住

院
或
手
術
等
醫
療
保
障
需
求
，
則
可
透
過
投

保
各
類
傷
害
保
險
商
品
及
健
康
保
險
商
品
來

因
應
。

  

由
於
市
場
銷
售
之
保
險
商
品
內
容
多
元
，

金
管
會
提
醒
民
眾
應
考
量
自
身
之
保
費
負
擔

能
力
，
檢
視
家
中
小
朋
友
之
保
障
需
求
，
並

於
投
保
前
應
注
意
商
品
承
保
條
件
、
保
障
內

容
與
給
付
條
件
、
除
外
責
任
、
等
待
期
間
之

約
定
，
並
確
實
瞭
解
所
投
保
商
品
的
保
障
範

圍
是
否
為
自
身
所
需
，
以
避
免
日
後
產
生
不

必
要
的
爭
議
。


